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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148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

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

审核问询函 

 

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

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中国国检测试控股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

司债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必要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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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1）本次募集资金拟投向 3 个检

测实验室建设项目、区块链碳排放管理平台建设项目、收购云南

云测质量检验有限公司 51%股权项目、收购湖南华科检测技术有

限公司 49%股权项目。2）前期，公司通过国检京诚持有湖南华

科 51%股权并拥有实际控制权。3）区块链碳排放管理平台建设

项目主要通过引入区块链技术，为建材行业企业提供碳排放数据

采集、管理、核算、分析，并为相应企业提供双碳相关的节能环

保咨询服务、人员培训等服务，方便客户推进碳交易管理。公司

具备国内为数不多的碳认证、鉴证资质，公司已完成 2000 多家

企业的碳核查，经手多个省份的碳排放核查工作。4）建材行业

目前还未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已经有其他企业在牵头建

立化工、钢铁等高碳排放行业的同类平台建设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，（1）公司本次收购湖南华科少数股权的主

要考虑及必要性；（2）区块链碳排放管理平台建设项目具体业

务模式，主要产品等，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方式；区块链关键

技术内容，与公司原有碳检测服务业务安全性配置技术的差异，

说明在碳检测数据服务业务中应用区块链技术的必要性，同行业

公司是否应用区块链技术开展类似业务；（3）结合目前碳检测

以及碳数据管理行业的市场规模、竞争格局以及发展趋势等说明，

本次募投项目与其他高碳排放行业的同类平台的差异情况；（4）

公司目前是否已有碳检测服务以及碳数据管理订单，建材行业未

正式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是否存在影响，公

司盈利预测中是否考虑相关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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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发行

人会计师针对问题（4）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规模合理性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检测行业对实验室设备放置及建

筑面积有较高要求，本次多个募投项目涉及购置或租赁房产，人

均面积均大于 40 平米。 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各募投项目的员工数量、建筑面

积、设备数量等确定依据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项目、公司前

期项目或拟建项目是否存在差异，建筑面积与人数、预计效益是

否匹配；（2）结合公司现有资金余额、资金用途、资金缺口和

未来现金流入净额等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收入季节性波动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1）公司收入及利润季节性特征

明显，2019-2022 年度，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 38.49%、

42.34%、42.44%和 39.39%，公司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占比分别

为 40.73%、50.15%、63.98%和 69.35%。2）2019-2021 年度，同

行业公司第四季度收入占比分别为 34.40%、35.50%、33.60%，

同行业公司第四季度归母净利润占比分别为 45.36%、49.07%、

47.33%，公司第四季度业绩占比显著高于同行业公司。3）2022

年度，控股子公司北京公司、广东中科华大、国检京城、安徽元

正、上海美诺福的第四季度收入占比接近 50%，高于公司第四季

度收入占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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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说明，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第四季度确认收入的

主要项目、业务类型、合同签订时间、项目完成时间和验收时间，

订单执行周期与其他季度执行的订单周期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及

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第四季度收入、归母净利润占比高于同行业

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，2022 年上述部分控股子公司第四季

度收入占比高于公司的原因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，说明：（1）收入核查情况，包括走访、函证、细节测试

等不同核查程序的具体执行方法、核查比例、核查内容、核查证

据及核查结论；（2）收入截止性测试的具体执行情况，包括核

查程序、核查比例、核查证据及核查结论。 

4.关于房屋出租业务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苏州公司、中

科华大、上海众材、安徽元正存在将其自有零星闲置房屋对外出

租的情况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，报告期内，上述子公司对外出租房屋背景、

面积、房屋性质、位置、收入、承租客户等情况，以及目前租赁

进展，公司是否存在其他房屋对外出租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关于核酸检测业务情况 

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，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新增医学检

测业务。2）2022 年上半年，公司开展抗疫检测工作，公司下属

国检京诚医学检测团队完成青岛市、北京市石景山区全员核酸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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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，（1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核酸检测业务的具体

内容及开展情况，实际检测人次，收入、净利润金额及占比等；

（2）结合公司对核酸检测业务的未来规划，说明该业务的持续

经营能力，是否将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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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

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

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

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

构对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

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

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03 月 24 日印发 

  

 

 

 


